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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接納已列人名單的產品 1

請注意，如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2除外）或消防安全產品3獲產品認證機構4列人認

可名單並公開予公眾查閱，而且這些消防設備／消防安全產品及其安裝均符合本港所有相關

規定，便視作獲本處接納。有關人士並不需要向消防處申請預先接納上述消防裝置及設備或

消防安全產品。

儘管如此，符合現行測試標準的有效產品名單須由產品認證機構備存，並須載於其網站

或刊物以供查閱。如已列人名單產品被產品認證機構除名，申請人應通知消防處，然後重新

提交相關消防裝置及設備或消防安全產品的接納申請。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337619 與政策課聯絡。

消防處處長

（張家浩 鬪代行）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已列人名單產品：指已獲認可的產品認證機構列人名單及公開予公眾査閱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2 手提設備：指任何製造、用作或設計以供作滅火、救火、防火或阻止火勢蔓延的用途而以獨立部件形式使用的消防設備。 

3 消防安全產品＇指消防裝置及設備以外的其他重要消防安全設備或裝置，例如緊急出口裝置。 

4 產品認證機構 ：指 (i)提供產品認證服務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務並獲得中國內地或海外認證機構認可的中國內地或海外
實驗所／機構； 或(ii)提供產品認證服務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務並透過「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獲得香港認可處認可
的本地實驗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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